國科會生物處公開徵求兩岸「熱帶醫學研究」合作計畫

 計畫目標 

為了提升海峽兩岸在熱帶醫學科學研究的學術能量及品質，強調彼此的互補，透過合作共同發展，藉以促進兩岸科研技術交流與提升我國熱帶醫學防治與監控管理能力。

兩岸共同研究重點項目： 

1. 研究內容

   本研究將不涉及相關疫病之傳統疫苗產製範疇，經兩岸學者一同協商討論後，將針對病毒學研究、臨床及流行病學研究、致病機轉及疾病診斷與治療研究及創新藥物研發四大方向推動。

2. 本研究共包含五個主要的主題

一、登革熱相關研究：病媒蚊及環境防治、宿主免疫機轉與治療研發等主題。

二、腸病毒相關研究：傳染途徑機轉、快速的檢驗方法研發、致病機轉、最合適及新

    的治療方法研發及流行病學等主題。

三、寄生蟲學相關研究：如廣東吸血線蟲、肝吸蟲等。

四、人畜共通傳染病：研究重要致病機轉、與疾病臨床預後相關之關鍵基因體變異、

    以及進行親源地理學 (phylogeography)等主題，如細菌性傳染病等。

五、其他熱帶新興感染症：具威脅性，及尚未發生於台灣但已出現附近其他地區之新興感染症。

經費 

兩岸以計畫方式補助相關研究，各自公告、評審及核定。本會計畫總經費：新台幣
3000 萬元 ( 每年新台幣 1000 萬元； 101~104 年，合計 3 年 ) 。 

徵求對象及申請注意事項

1. 計畫可由同一科系所、跨科系所或跨院校之優秀研究人員組成團隊或由個人提出；申請人須具有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規定計畫主持人資格；請依規定於本會專題研究計畫線上申請作業方式提出申請，並備紙本申請書乙份及電子檔。學門選項，請選B904060 台灣重要新興感染症、熱帶醫學、莫拉克水災災後研究。

2.  請檢附兩岸主持人共同提出之議題，應備雙方簽署之「101年熱帶醫學研究協議書」，內容應包括：研究課題中英文名稱，雙方執行單位及計畫主持人，研究任務分工及作法，研究期限，研究成果之智慧財產權的分配及其他備註事項與雙方簽章等。

3. 請檢送陸方合作學者向所屬機關(自然科學基金會)申請之計畫書紙本乙份與電子檔。 

4. 申請人備齊上述3份文件與資料，由執行機構出具公函及名冊， 於100年11 月25 日遞送本會申請，上開資料與文件不全者，將不予送審。

5. 預定於 101 年8月開始執行，計畫之期程為3年。相同或相似題目、內容之計畫已獲其他單位補助者，請勿重複提出申請。每位主持人以申請一件為限，經審核通過，本案歸屬為一般計畫件數，核定原則及每位申請人於本會執行之計畫件數限制，依本會相關規定辦理。

成果報告、績效、評鑑及考評

 1. 期中年度考評：獲補助之多年期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應於每年計畫執行期滿前二個月至本會網站線上繳交執行(期中)報告。生物處將對每一計畫之年度研究成果報告進行考評，並視需要進行成果討論會。

2. 全程計畫考評：計畫主持人於全程計畫執行期限截止後三個月內至本會網站線上繳交研究成果報告，由本處邀請學者專家進行書面審查及召開期末成果報告與評鑑會議。

3. 預定於2014年於大陸，兩岸共同召開學術研討會發表期中研究成果與進度。

4、本計畫之簽約、撥款、延期與變更、經費報銷及報告繳交等應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與執行同意書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研究協議書： 

兩岸主持人共同提出之議題，應備雙方簽署之「 100 年熱帶醫學研究協議書」，內容
應包括：研究課題中英文名稱，雙方執行單位及計畫主持人，研究任務分工及作法，研
究期限，研究成果之智慧財產權的分配及其他備註事項與雙方簽章等。

計畫承辦人： 

生物處簡榮村 博士後研究人員
106 台北市和平東路 2 段 106 號 21 樓
E-mail:jtchien@nsc.gov.tw
TEL:02-2737-7611
FAX:02-2737-7990 附件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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